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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68856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航材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 2024-049 
 

 

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 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基于长期经营战略发展考虑，为发挥航空新材料产业平台作用，进一步

拓展公司在先进铝合金材料制品的布局，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,000.00万元对核

兴航材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核兴航材”）进行增资，核兴航材原

股东放弃同比例增资的优先认购权。增资完成后，核兴航材新增注册资本

498.201803万元，全部由公司认缴，公司持有核兴航材注册资本498.201803万元

，占核兴航材总注册资本的34.1655%，为第二大股东。 

核兴航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航材院”）

实际控制的企业。本次增资前，航材院持有核兴航材80%的股权，且公司董事唐

斌担任核兴航材的董事长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

规定，航材院及核兴航材为公司的关联方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未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投资事项经公司第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、第一届审计委员

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《北京航

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040）。 

二、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

公司于近日收到《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关于核兴航材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

增资的批复》（航发资〔2024〕571号），同意公司以现金6,000万元对核兴航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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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资，增资价格为12.0433125元/注册资本，增资完成后核兴航材注册资本由960

万元增加至1,458.201803万元，公司持股比例为34.1655%。 

2024年12月27日，公司与核兴航材及其股东航材院与中核（天津）机械有限

公司签订了《核兴航材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增资协议

”）。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 

（一） 合同主体 

甲方：核兴航材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

丙方：中核（天津）机械有限公司 

丁方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投资金额 

甲方进行增资扩股，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60万元（大写：玖佰陆拾万

圆整）增加至人民币1,458.201803万元（大写：壹仟肆佰伍拾捌万贰仟零拾捌圆

零叁分），丁方实际投资总额人民币6,000万元（大写：陆仟万圆整），其中，计

入注册资本人民币498.201803万元（大写：肆佰玖拾捌万贰仟零拾捌圆零叁分）

，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34.1655%；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5,501.798197万元（大写

：伍仟伍佰零壹万柒仟玖佰捌拾壹圆玖角柒分）。 

 2、本次增资前，甲方的股权结构为： 

序号 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
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

究院 
768 80 

2 
中核（天津）机械有限公

司 
192 20 

合计 960 100 

    增资扩股完成后，甲方股权结构为： 

序号 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
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

究院 
768 52.6676 

2 
中核（天津）机械有限公

司 
192 13.16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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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3 
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

有限公司 
498.201803 34.1655 

合计 1,458.201803 100 

（三） 增资价格 

各方同意甲方此次增资价格以11,561.58万元（不低于经备案的国有资产评估

值）为依据，本次增资价格为12.0433125元/注册资本。 

（四） 增资价款的支付 

在增资协议及核兴航材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货币增资价款

一次性支付至核兴航材指定账户。 

（五） 增资扩股的税收和费用 

增资扩股中涉及的有关税收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负担并缴纳。 

增资扩股中涉及的有关费用，有规定的按规定负担；没有规定的，由各方自

行承担。 

（六） 增资后的利润分配 

增资后，公司按照持股比例34.1655%获取核兴航材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

所余可分配利润。 

（七） 增资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 

增资后核兴航材组建董事会，由5名董事组成。其中，航材院委派3名，中核

（天津）机械有限公司委派1名，公司委派1名。董事长由航材院委派的董事履行

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后担任。核兴航材不设监事，其职责由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

员会、内部审计机构承担。核兴航材高管团队不变。 

（八） 增资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

增资协议自各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九） 违约责任 

1、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，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。 

2、经本协议各方协商，也可约定其他赔偿方式。 

3、甲、乙、丙、丁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可协商解决；协商

不成的，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三、后续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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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与各相关方积极推进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的办理工作，并根据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12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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